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及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會見傳媒談話全文 

（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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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和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梁敬國

今日（三月七日）下午出席由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舉辦的政改諮詢論壇後會見

傳媒的談話全文： 

 

記者：（昨天中西區）區議會有 call（召）警察抬走一些持反對意見的議員和人

士，你認為這個做法是否恰當？而將來是否有反對意見的人，便可以 call（召）

警察進入區議會執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我沒有詳細了解事件，只是看過今天報章的報道。我（對

此事）是這樣看的，不論是甚麼團體或會議，第一，大家都應是有商有量，不同

的意見，大家通過理性來溝通是一件好事。第二，不同的會議或組織，有自己的

會議常規，若大家都是跟隨會議常規，我相信（對）解決任何紛爭或不同的意見

是有幫助的。但剛才你所說的這件事，因為我沒有具體掌握，可能要當區的區議

會秘書處來直接回答你的問題。 

 

記者：因為你撥款給十八區區議會，每區二十五萬元撥款推動政改的《基本法》

相關的宣傳。我想問其實你們的原則覺得是否需要公開撥款的審議過程？因為我

們昨天採訪的時候，他們說不能採訪過程，只能夠在會後簡短地交代幾句，你覺

得這個做法有沒有問題，因為立法會撥款也要交代？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十八區（區議會）為了配合（宣傳）《基本法》及政制

發展的工作，是透過民政事務局和相關的區議會（處理）。每個區議會透過民政

事務局的資源，有大約二十五萬元推廣《基本法》，特別是與政制相關的事情。

一如既往，像所有使用公帑的情況，我相信負責行使這些撥款的機構－－區議會

也好或相關的部門也好－－當然需要向公眾，以及在處理公帑方面向立法會交

代。我相信當區的區議會或民政事務局方面，會樂意向大家提供相關的資料。畢

竟在整個推廣方面，如果是牽涉公帑的話，（我）相信是需要有一個交代。 

 

記者：即你覺得整個過程也可以讓公眾知道發生過甚麼事情？而不是說閉門。因

為我們就是不可以採訪撥款審議過程，我們覺得很奇怪，因為平時區議會撥款或

立法會撥款－－你也曾多次到財委會交代，為甚麼（昨天的）過程是不能夠採訪

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我不了解會議的常規是怎樣。但例如我最近到了十八區

區議會的大會，我留意到區議會大會的過程都是全面開放給公眾和傳媒採訪。但



屬下的委員會或臨時工作小組的處理是怎樣呢？我想都要看區議會會議常規的

規定是怎樣，因為我沒有掌握，所以不方便評論。但我相信只要有一個公開的會

議常規，不論哪一方，跟從會議常規辦事是比較穩妥，但我沒有掌握該會議常規。 

 

記者：昨天張德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說到有關普選的要求，即說有些人

叫價太高、叫得太大聲的，全部都是賣假貨，其實現在是否對泛民或坊間一些意

見「落閘」？以後也不用再傾？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我相信委員長的意思都只是再次強調依照《基本法》和

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的基礎來落實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成事的機會比較

大。若離開這個基礎的話，成事的機會比較小，我相信他的意思是這樣，不存在

是否「落閘」。我相信他的意思都是把過往一段時間，中央的立場再次說明出來。

大家都記得大約在去年這個時間，喬曉陽先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工作委員

會主任委員）亦發表過一個言論，後來亦有不同中央的領導和官員都發表過兩條

「底線」：第一，就是要依法落實（普選）；第二，他們都期望行政長官能夠由

愛國愛港的人士出任，這兩條（「底線」）他們都是反覆強調的。我留意到委員

長所說的，都是在這兩條底線上再有一些闡釋而已。 

 

記者：京官忽然很強硬地表明立場，是否因為香港現時的政改討論可能已經去到

一個很惡劣或悲觀的地步？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我又不覺得他們特別強硬，因為我也很詳細地看了今日

所有報章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的報道，我自己留意到他說

的「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的內容，和特別是過去一年，所聽到中央的原則

想法和立場是基本上一致的。我相信唯一不同的是，可能委員長自己說，大家覺

得地位重要，所以（他）說的話要特別留神去聽。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不同的

北京官員也好或者特區政府，特別是兩位司長，他們都反覆強調我剛才所說依法

辦事的重要。 

 

記者：但委員長說要港澳辦和國家旅遊局去檢視一下香港的旅客接待能力，是否

一再顯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經不存在？或者局長可否說說，其實張德江

如此要求，是否顯示之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方自己做的接待能力報告他們

不「收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我回答首部分，然後梁（敬國）（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回答後面那部分，好嗎？昨天我也回答了很多關於「港人治港」和

高度自治的（問題），我沒有甚麼補充，我的立場是一致的。 

 



  在這件事上我自己這樣看，因為內地同胞來香港旅行是需要有各式簽證的。

在過往這麼多年，回歸以來，我們都透過保安局同事與對口的部門有一個溝通，

就是看香港的內部保安情況、各項旅遊設施的承載能力、交通工具的承載能力與

內地溝通。有時候，有些簽證是單程證或家庭團聚，是因為人道理由或法庭的判

案而相應地我們需要在這些不同的簽證制度內作出一些調整。自由行方面是大概

十年多前開始有的，我們也同意自由行這件事可以再去看看，特別是針對香港的

承受能力，也有部分市民關注，特別是「一簽多行」會否造成一些所謂太過頻密

而對香港本土一些市民的生活有所影響。在這方面，我相信我們也會和內地緊密

地談。我相信委員長所說的意思就是在我們既有的溝通基礎上，我相信委員長自

己也留意到最近香港所發生的事件，他也認為內地有關部門可以和香港特區政府

在我們現有的溝通基礎上，看看有否檢視自由行具體實施的情況和相應有否調整

的空間等，在這方面做一些研究的工夫。因為一方面我們需要自由行的旅客來幫

我們，譬如今日的中小企，很多是零售批發的、很多是旅遊業的、很多是餐飲（業）

的，其實很多受僱人士、很多經濟活動也要靠外來旅客。但另一方面，的而且確

也看到一個情況，我們交通工具那種承載能力，我們的旅遊設施是否需要所謂興

建多些或擴（大）容（量）。或者剛才有部分人士提出的，在一些邊境地方是否

興建一些較大型的商場是可以滿足到遊客需要，但同時又未必會太影響我們香港

市民平日的起居生活，這些也是值得探討的。我相信委員長的意思是這樣。這個

與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完全無關，因為簽證和接待能力是雙向的，都是要互

相配合的，我想大家一起探討是最好的方法。其他我讓梁局長說。 

 

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特區政府的評估報告（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

估報告）完成後，根據其建議，我們已開始從三方面促進旅遊業的平穩及持續發

展。一方面，我們不斷提升本身的接待能力；另一方面，我們發展特色景點、旅

遊群組，希望能吸引多些高增值旅客；第三方面，我們希望能在各區發掘新景點

及可透過宣傳，讓旅客可以到其他景點，從而減輕傳統旅遊區所承受的較大壓力。 

 

  除了這幾方面，我們其實不斷與國內單位溝通，對於自由行的實施情況及日

後的路向，也有緊密溝通及經常討論。所以，如局長剛才所說，其實並不是張委

員長有不滿意的地方，我們一直也在工作，與國內的溝通也很好。多謝大家。 

 

記者：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今日在北京也要求就自由行作整體檢討，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在這方面可有此意向？剛才署理局長亦提到在邊境有兩幅土地，正考慮是

否可以設立大型商場，可否告知那兩幅土地的確實地點及現在遇到的困難？ 

 

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其實我剛才說過，關於自由行方面，我們不斷與國

內單位有定期及緊密的溝通。至於剛才提及的兩幅土地，恕我不能在現階段提供

確實地點，因為始終牽涉到許多不同範疇的問題，但我可以說，政府正密切注意



這問題，也正在構想各樣辦法，照顧到接待自由行旅客的能力及香港本地巿民的

感受。就這方面，政府一定知道，亦一直在下工夫。 

 

記者：是否仍然認為（自由行旅客數目）不用設限？張德江說自由行方面港府要

設限，但你們的報告說不用設限？ 

 

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重新再說，我們跟內地一直有緊密溝通，在自由

行方面，現時實行的情況和將來的路向，我們一直有討論。 

 

記者：是否不排除設限？ 

 

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們一直在緊密溝通。 

 

記者：是否需要設限？ 

 

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只可以向大家說，我們一直在溝通，亦注意到問

題。 

 

記者：張德江昨日說要港澳辦研究香港旅客容量的問題，是否全面否定香港已完

成的旅客接待能力報告？ 

 

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有關該報告，正如我剛才所講，政府根據報告正就

三方面工作，一直在進行。 

 

記者：為何要再做報告？是否對現時的報告不滿？因為你說並無不滿，為何要特

別責成港澳辦和國家旅遊局做研究？ 

 

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正如我剛才所講，我們不斷有定期溝通，他（張德

江）要我們再就這問題討論，這是很正常的，尤其是現在社會很注意這個問題，

我們更要加強溝通，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完  

 

２０１４年３月７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１９時５０分 

 


